TREAS 2 F AT A
114# B3 + F % 12750

FFA K
FALE A iR
PRI NIR A FEIE R
At F AT
A PR A 2 EH
FTAFEARBERARREE 0 PR ASARIM4ETY 24P
ArERP P Ell4E R EHF 50607T50% - F 24 Fede b o
AP PF A RARIRAF o RERANII4E 122 24P 3 WREASE R
H] e

a 2
RE|AMAE T PR A W R AL A S S 2 RINA 0 R
N U A EE ) 3 B
B PRA IR A R B H A T AR IR A AT
0,000~ %2 p A B114#67 10pA=Z i H P ok - & ELF A 2D
R -
FERA TR AR R A H A b 2RE w
P PEA TR IR A R B H PR A TR AL 3 A AT N6
0,000 (327304 ) o
A FEA T F A 2 s
Fo TR R AR AR P or A BT L2460 ARd
FATHFAA LT L F - F(FHBELFTS)FHRR
AP PR A WA PR A fdETE 2204 Ad PR A Trrg A b g
LB BT P IRINL o od P IRA A 2R A f 3 o

i?alﬂ!ﬂ
3~ ABR
—‘%ﬂjﬁ&%;?ﬁ%““?’@éw%Jﬁ;w%J%’

BE A PR A2 FOREPRT R AR ES Y R
» G2 AERTE 54600F F 1w B~ £ 278 4 6
TF M2 o X FPRERENHLIBRL P FRAEEY 2 AE

i bt
%\

G

—\

Hy

%— 7



P2 FA436F 2 1 F 3G P e o AR A WA AL
PEA (TS P A HAE - F B pAIn A AT 3R

oo AL PR A TR PR A (TR R A ) B H 3R
HREERS2Z AFII4E122 19p -ﬁr’)jfu—— RTFFIR A A it
P (AREFTT-8IT) - e FhRenf o bt A

F o B hsp oo

BE-DFH2 BN 2250 R R AL E L2 LIFHE
DREEEAATR P E 7 A s

ﬁ%%lﬁ~a&5m;“kﬁ%3%: FA e AEFANRG
ATRI AR PR A B HE Y % 2 (7 ) 100, 000

. ?‘“‘%f—ﬁﬁ * 60,000~ » £3-160,000~ 2 ;= = &zt
14 o SR E L&Ak 3R A RS 35,0007 2 i % ka4

Ao FERARORIEAS Y T AL IR A R AR SR AL 3
AR %S - FEFF 60,000~ EBRER N
WZER o RIBRT R HERL 0 BT EF

A

VD -—A‘\

S L REE
ARG LKA B 0 F LK

(kP A at114837 13p &2 34 F @ oA BRRE (7

HALEH) Bk AR BT
R )T AL A P14 E 47 260 L E A Bk EA
TACIR R AL ek TR KL ReRiED ’%A#}:‘l T2 JalfT
(wRgle CE 4R g 2 AT R o ek £ E G RITHE > A
FRAREA B ELIA X vk hiEXEHL -2 0 R
ﬁm?iiiﬁﬁer%WIOOOMPiJ$ AR 520
CRNE R LU SR RE PR
e p ¥ r A L TR L r R A
* 60, 000 -

~

iﬁ%’lfﬁﬁj%Aﬁﬁiiﬁﬁﬁﬁiﬁ,ﬁﬁaj
FAZEGHFGEX > RFERNZ F2D2EFFEHE 315,00



(e

£’?$@%;w£’#%w$°Pﬁ%*@iﬁi%@

F1TiEps > @ fwaﬂﬁﬁaﬁé%aﬁﬁﬁﬁa’ﬁj
wj%rﬂ% @ VAL H100,00053 94 0 BE
éﬁﬁﬁi%ﬁi%ﬁm%oﬁﬁﬁ’ﬁ@m%’@mﬁé
50, 000 =

ErLEg520mm 2 TEARG A AN ENEYE > R
SHER S Y 2 9% %:}ETEPIE’H’? %k 52166 8 197 -

-‘-

FRA R A 2 BEF 60,0005 AR RA B REES

oA BRETEFESSEFMAP T LE
BEAEFIIE ~ pMABE A 2R L E g2 R A
?%;%,fj\, T NI A 2R R piE EHEE IR A R
ERLE LR FRART © S wa] ~ 2% £60,000~ 2EF 7 o
xgﬂwmp%ﬁ#7¢pm%’@$miﬁ EFWE H 2
0,000% » ¥ 2hif ik o b 254 7 JRR % 2 kA fhde b 3% @

St AL TR EY T MY A 'GZ@EE'?E‘%BA\#ET—; . X
SRATRER o G RR P FA RE S RS D FREEFR Y
60, 000~ -

()2 58iET 2 Pen LB IR ITRATLRR

WA A E R RINE R o kL TN R8N L &R
BN S O
%ahm%&’E%ﬁkﬁiﬁAEQ%iiﬁg’#ﬁ%
2 HQTHER T2 Y AR 3F A B 34 A ARt
4}'],?,’_’1*22 ’ia,ﬁtg;:gy » PR AR Rino Bl AR IR AR

lﬁvJL%f“ WA RRE R D BRI EFER R (Of
FERZNACH) 2 B35 o

2. PR ERAIE A RE S A125,000~ 0 2 p ]
1467 10pA=2 FHp 2 > & L P A252 14

3. AR A B B H 460,000 o

N F R Esdm qgF s o

b
i
mj



i

SRS Y
A PR e 5 L S gy e T
3 4 %ﬂjwﬂw1f%4ﬁﬁf%o

ﬁ%m%&’ﬁ;ké%ﬁﬂ%ﬁm%%@,ﬁzﬁ
%o MERHRREALYFALIE I RLF S
A

FYRAR FHRFEE L2 ARA  PRAE RS IR
P L/8n+7'rim,7pag% igp+4§ | 37 % RBe o B AR
EFE VBT GREBIATAR . S IR A QKD

TFAE G A ’lﬁ%z?’ﬂ?ZlW%i*EwL’ AEREGLEE AR
N ‘f EHREF > RE LGSR o
By miHHZ&ﬁé FHEOOTAE LA 1I3ERG + 3

FOELA T A A VA ARG BN 3¢x’%1$
R AR, T RB TS RR P ST EE R L R
éﬂﬁﬁw%“’Eﬁ%éﬂ&%zu%’J;&Aii%uﬁgﬁﬁ

£ RIB W o
(Wm_ﬁéﬁﬁw3iﬁ@?o
(&) w4+ 2r ey
CREAR JIAR L B AN AR e
- IRAIE 0 FHA AT - F2LHH W o
g2 T8 o
HA][4EST ISP B A EiT A2 B3 P
’%‘@ﬁw"i?ﬂka$J?%4ﬁlMﬁ4@2m3@M
NE2 &tz 4 Tw WE T o FIEA L Gos ki ek i
4$amCX)()3HOQPMM%%% ¢Eﬁﬁﬁ%)%
"EaE L BE G At kX E 93 S LINESE
ﬁi”?¢(&%$%H%%)’éﬁjﬁ&w%iﬁ,

DO —

T
™ W I W
-r' ‘-r~

Eh 3498 kLt > 3R @k @9 4 515,000

| 6@ sx B2 & 2HhE IR NFEREE A



@
b
it

FYFZER O FHREYGI MM EYEEL

2R B2V RER B - S BAETH S A%
3{‘:}3‘7;»),"?5] //H'\;Z B %o ’fﬂé7)%7q:i B i I o I

Sy
=V

>

w Em\tl«
)
‘i&_‘\

ﬁﬁi*%ﬁ%ﬁi%éﬁ%,ﬁ

‘E‘k@o;—;—i,ﬁﬂrg; r

R TR BAGER L A T TR

P - AL g 2 TR R IR S 5k
5

N

SV A

rEZBE T

%
C

Jrt.
LA

=+

B

) 4o :
ZL"’ }%'r‘]i'?‘ M

34 I

fie v
\l\_
E’?{-

N

N
N

|

~
-~
T
v

m’%uﬁﬁﬂﬁﬁg%ﬁﬁﬁiﬁﬂ

%H“gaﬂﬁ;m%—%g~*ﬁﬁ%ﬁﬁ%awéAﬁ
g ~ME& RE-FLRARNIR RNAEAZTHLHE
S U L TN R A F ,ggéuﬁg;’ﬂ%h%?

B

oy (RFZFI2T) - s T34, fhdghe
?%im%@?wﬂ%4’iwﬁ%éﬂ%4é5%@*i
APREE P TAR o LT 2. LINEf:2 2 -8 Bl (R
%éi‘;l?p) AL FFALY 26 ﬂﬁ?’i?’%’\%\'ﬁ‘ T
i E%Jgﬁ,MP%Ak @,@P%Aﬁﬁ$F%A
B2 ik 2 2 22 ROO0OMROO0H OO 00045 0054
B (RE)T TEME  BAE A RA LR L LAY
Qe 9% 7% wkﬁjp%& HLH LT % 0 A AR E K

ktia
&
ﬁ

|~

AN

] ~ ENERTY RN A < TR
EFETP G o LREI GREZIRE RS gg’rLr:}fE,
AL BEpA g GGk RT TS I E A 5L
T HET2 L A R R RBRERE R A M
& ﬁﬁ{?$@$iiﬁ’ﬁﬂ“ﬁ%@ﬁkﬁi
® LRER L RTIEE LAk E BET



2 RELE
100,000~ 94 > hgEr S s XX m/zzos
= BB AT F L
g RGRE AR L R E LR R
Fﬁé R

R
2 X2 P« L
ARE AR EY L2 ﬁw¢a£ﬂ*u%%1%ﬂ;iLﬁﬁ%%?
AF ZARATERADT - BOAN10F A28y
Eomp AN v MR ADEEIB I1E3LF 0
PRI .

AR114#37 13p Ak te » W40 26p £ 7 409 % > W3R
1B 22 14p » R A€ FZGF1ITiEE 4 - B p ¥
% ,;,gékx?*’ﬂ—@’%f’ujﬁ’ﬁ% FRARARIBE X 14
PRF > Arz Rt EANE  ENEREER RO
5,000~ - it &l - .ﬁ@@olﬁ%%h#m TR &
Z P wdhﬁjp&Aj“q’@ﬁgﬁ§#]$ISOMPv’%
PE o PFAZ A% LT KB

4 AT FAEF AT H2ZEF 0 2 dewnif 0 23 AR IR
BAEY » PR ARFITRFEERS S v 0 7R
Rgf o B R R R A AR A RS R o 3
4’&_‘%—%1?’%5;_’ BaEP

ErFAgred s - FEFF 760,000~ > 25450 T A&
B R EEF R

1 €2 9520093 T4oF xRk Ipsm g Lo g2
Pajgs,l‘lr:;?,?r.%%"’ié’:l‘%ﬁ?ﬁ—séif]’?o’ﬁi?%i\}’ﬁiﬁﬁ’ii“
AR S - I ARE S s REER R BT
EHAREEAN o (RFFFI2F) oL G &

7=;

"
St
mi



V]L:i,? ‘_'u“ﬂifmwulﬁ\'ﬁ\_"aw y 3 F'Q;ﬁﬁ;l—’)-’,:& ﬁ’ﬁiﬁii“
1(? TT;-F"\—-—’?) ’ é%,}g&'{ﬂﬁbxﬂﬂi%iﬁﬁ;%?o

X P AF AR AN S - FEFY 160,000~ &
?i‘—ﬁﬂ"iﬁ}*r;%*?ﬁﬁﬁ ?i‘-ﬁ %ﬂf TR ARLEY (AR X
52lF ~ %007 ) & SAR PR A A LA 0 F_F A pIn
4}%3—;]‘; N }g,ﬂﬁ ¥ °
2 )"’F’z‘/ffft»i\‘% -rE;: Zi
BLIRES 'fr*"i«ffﬂﬁﬁ B2z i d 2 %ﬁﬁfiioﬁiﬁﬂ
% 46615 2. 3% 178 2. £ FF
B ip o HABHRE > d P20 2R EFEE
FRALTZ o AEFRZFTTEL2D51 258 ff;ﬁ Pl oo
FRBRT 2 2 ERD L RATIFRE ¥ 4661F
8@?L@i%?’%%ﬁgﬂéﬁ?%i‘ggéﬁéé
WRILA S R GE R

| 533’2%\%?7"'3’]2;%\_3_:}7—5‘—:7 J'E-'Lkﬁéj?%’é
—‘+12‘Fmi\‘$ ﬁ};ﬁlif__ﬁﬂ:‘?ﬁw% ’3‘%{14‘ f_;f;—:_%.pff

BEFFZ e T £ d P2 RRpA g SAGRIR T4
Fl7278302 ¢ FAREF o g 2RME gL Lo 3k FiE
FREFEMAEZ L SEH 3 2 HEF U - TR
B FHRTFH2H - AT fr«i"%% 5 TTiE2.20% 178 R 2

EREFH R T EFPEZZRRT 0 P IER2ER T
Rladle T2mEEdEiFs 5= %‘f%iw%ﬁ T BRE
2R A AETRERAFHE RZERT 25
AGE R AR A A SR (N A 2§35, Bt g g
WHBRAEN o X MEZ A ER AL R A
Mygz > GMBZ A EERMLEE R Epenie
B EEp e AR R AT AMBE A E

CASS



%#Eéﬁgﬁgiz#@i;fégéﬁf’ ’réiﬁi”l«”‘ £ %
fi?iéﬂ;%ﬂf“ifi%%}% FEALH2ZE - FEFT T 560,000
SRR A o SRR e L SN e CF = 41§
‘ﬁ*ﬂlﬂia.%\ﬁ; A R i:’ﬁéﬁ%‘?ﬁ“ 1
-1

SRS SN I PERE: M@éﬁkgﬁ
giE ket &34 H?f# ’ ﬁ—ﬂ e 520,000~ 0 PR
B B3 AL PFRAGRBRIFARLEEH Y - F R

7o :‘%'_ﬁ/:_‘:‘l }@;”J /E,T_Zq:o
AR AEEH2ZER 0 ¢ dowm i ”I‘Tiﬁﬁﬁﬁ/} 7 —
R AL EOR0F  p REHIFALDLEFR Y

i B w22 0 TR e R R R Y J—%?&ﬁ&
SEARRA R EIA LE - FLEH Y 0 A BEK
)¢ 3 A prRARER > R RO L B - B0

B PFA LT AR FARINEY o L AL AREY Y

60,000~ - % 7

AR FRA ’é‘%a%ii T > L Aaintien o i
~ﬁ@4f—*’@ﬁ%JﬁAmw;mLpﬁgaoﬁj
AL RA A BN LN E - R R 60,000~ - &
A A ﬁ%%l%é_é $(h 1k 475

1F ) o B3R AsRARER » & £ 2 95200 » 3 Fak
A eMﬁ¥~$L$W * 60,000~ > % F32d > A E
FoomAk A RS e PR A LR j\ RlG & F o
H%J%4@u%mgﬁﬁﬁiﬁ%*fr“%J%@ , bR
AR AL RS DT A R R R i X
‘]M8'f{’~‘3i’ +3F "L’J HEA 0 RAGE %217'%’\%{’
1kENEE AP ﬁ*@ﬁu% CRE= e 0 P FEAC
We ko AEZOERH Y ! ¢ﬂmzwﬁﬂﬁéﬁ
AR W ATIRE A o TR R R PP FIFTARLE T
ooy o H 2 & lfﬁ#p%ﬁ;i FAFER R TR

N . > 2, X7 SN = , € N > \ ., ) v L K
ZH A ARk 2T A FA o FAaEER G SR

Y2l

She
_\‘\
H*



=

k35 Pl RTeEL A Rle o A A R (B ﬁ@éﬁ%i%ﬁ*ﬂ*ﬁl & o R
ARCART FA e PIRA LT RTR o d PR A m AR IR
AR R EAR OO”‘OO%&OO £ 0004 0055
BB ORE)T TEL | BAE > © 4omif » P AL IR AR
AT R PR A - LB P FTHELE b THE A
o BATPEE ] F 3R A gy R 2 B (KR % 90-9]
B )e R#FE M IPIHAE e PIRALTIZR > d FIRAPT
WP E T 33T ARR S L WeE S DIATERLR R
i’$iﬁ}ifwj%&wi cAFTRA AGER A X ZGES
"’;rr "T"’t’ Ei /@-%R,z%?ﬂﬂ %L’vuff_‘w)é
TP FE B *OE K o
,fﬁiza‘”r ENER BN
(I T\%ﬁ;i FALHEGE]
A Fl%ﬁrsl%ﬂ FURe o = 1
- %%ﬁﬁ%%ﬁoompu’zéﬁiﬂ~
o RE R TR ) R
20,000~ » % F Rit > At b A FFA L A BE LA
¥ - %f-—ﬁﬁ“’f;’ff'**él0,000m & F /@ﬂ = SIS S
Far ot o7 A B &9 575,000~ G- 3% £ 15,000~ +6
0,000~ ="75,000"~)* 3 > "f@%ﬂ ,»35 0007~ & & ¢ >
FRAE R AL B H40,000~2 p114#67 10P 42
ﬁi%?@&ﬂ@’@JL?WF%&WWﬁibiﬁﬂ’
Ei NEIE R e Pk LA P =S S S S
oy S A P AH %*ﬂﬁdbﬁ
j‘_ FA
B

AN

AR AL R L
‘ % 60,000~ 0 5 B o A /El: ° A
FF A hj?“ﬁ" FR R BA-A A 2R A IR R 0

’%'*§‘3" » AT > A Hw o £ ded 2

AEEFBPRE AR HAR TR AP TS F 2%
o SABRBEE > RLHEF EUPEAL A R 7



= s =

- P Al o

\%_}E“feg’ﬂ\l——F?"%’kip?"%fg"fﬁﬁfnd”‘%Eﬁlﬂ_ﬁ’
bR AEIEZ IF Flﬂ’d AL P IFA RS PR s A TEd s (R
REFE #4360 215378 ~ $46301F ~ $4490F % 198 ~ &
4507 ~ %790 ~ % T8E » H|AAded 2 o

i 3, 3 11, =& 1 2 28 p
AEFFZ R FHEEZE OF OMET
2 F Ea%
= F WA
P AGRR AT o
HlA-7 B o
= E 7] 115 = 1 2 28 2
FET pe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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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2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佳君  
訴訟代理人  許洋頊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俊頡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認養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4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簡字第6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4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60,000元（擴張之訴部分）。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46，餘由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含擴張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4，餘由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對於第一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雖於其上訴期間屆滿後之民國114年12月19日始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本院卷第77-81頁），惟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合計16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5,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於本院擴張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愛心認養協議書（下稱系爭契約），並於同日由上訴人交付黑貓乙隻(下稱系爭貓咪)予被上訴人，嗣於114年4月2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欲退養系爭貓咪，並將系爭貓咪送至上訴人指定之處所(即暱稱「愛媽」之人所在處所)，按系爭契約第17條，被上訴人未滿兩個月恣意退養系爭貓咪，屬過失違約之一方，應依系爭契約給付上訴人100,000元罰金，復依系爭契約第20條，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而有爭訟，被上訴人應負擔上訴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所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
　㈡上訴人未因被上訴人認養系爭貓咪而受有利益，甚至自費為系爭貓咪進行血檢及施打疫苗，然被上訴人恣意違約退養系爭貓咪，並且拒絕上訴人提議之違約金替代方案，益證被上訴人違約情節重大，原審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至15,000元，實有過低之疏誤，故非相當。且兩造於約定系爭契約第17條時，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0,000元違約金，原審違反兩造上開系爭契約酌減。退步言，縱應酌減，應酌減為50,000元。
　㈢系爭契約第20條明文「損失賠償」而非罰金或違約金，故此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上訴人於原審支付之律師費60,000元，被上訴人應全額負擔。本件不適用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條第1項、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且本件訴訟代理人並非是由法院選任擔任上訴人的訴訟代理人，上訴人確實已經匯款1、2審各60,000元律師費，又無其他酌減律師費之法律依據，原審酌定本件訴訟費用20,000元，並非適法。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而提起上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被上訴人仍應賠償此部分損害，並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
　㈣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目的，係為禁止被上訴人任意棄養，以免系爭貓咪再度流落街頭，故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義務主體乃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之效力。上訴人為系爭貓咪尋得認養人，且未擴大被上訴人違約所生之損害，故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聲稱上訴人本案起訴有權利濫用云云，均非事實，上訴人概予否認，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
　㈤並上訴聲明：
　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2.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25,000元，及自1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3.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0,000元。
　㈥並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答辯陳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將系爭貓咪暫時寄放於上訴人所安排指定的「愛媽」，並非退養或棄養，退養是指退回上訴人的處所。
　㈡依系爭契約第8款：「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需立即通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絕不棄養。」，縱使鈞院認為被上訴人是退養系爭貓咪之行為，被上訴人自行將貓咪交付第三人認養，上訴人並無履行系爭契約第8條之情形，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上開約定，為原審判決所未察。為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等請求金額，應與免除或減輕。
　㈢另依本院112年度嘉簡字第557號民事判決、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可知上訴人顯然有透過訴訟手段，取得高額賠償金額之情形，並無其所稱為貓咪日後可獲得完善照顧為目的之情形，具有權利濫用之情，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額，應予駁回。
　㈣並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㈤並附帶上訴聲明：
　1.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
　2.第一項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於同日自上訴人處帶回系爭貓咪，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傳LINE告知上訴人「可能要退養了」，上訴人告知將系爭貓咪送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等情，有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1-19頁），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退養系爭貓咪，上訴人得請求之違約金為15,000元：
　1.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易言之，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一萬元罰金；認養一個月～一年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十萬元罰金；認養一年後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二十萬元罰金。如貓為生病或受傷狀態，認養人需另外醫療費用。」（原審卷第12頁）。系爭契約所謂「退養」，係指將領養之貓咪退還給出養人，至退還後由出養人自行照顧或委由他人照顧，自所不問。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卷第17頁），被上訴人於4月26日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可能要退養」等語，經上訴人同意後，依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系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照顧，被上訴人所為即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退養行為，是被上訴人辯稱其非退養，而是暫時寄放在「愛媽」處云云，自無足採。
　3.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明有明文。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第17條，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0,000元違約金，原審違反兩造系爭契約酌減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17條之目的，係透過上訴人替流浪貓找尋合適之照顧者，使認養人能妥善照顧流浪貓，並約束認養人能夠履行相關義務，避免不當處置流浪貓而危害動物之健康或生命，實現我國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而非不當增加認養人額外之經濟上負擔，若認違約一個月即應給付違約金10萬元，無異給予送養人過度之經濟上利益，有違反送養流浪貓之公益本質及簽訂系爭契約之目的。且此約定係隨認養期間越長而遞增違約金之數額，惟其中就領養1個月至1年期間退養者，並未區分實際認養期間，一律均處罰10萬元之違約金，亦有失公允，本院認領養期間在1個月至1年退養者，應依期間長短按比例計算違約金，始為公平妥當。審酌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13日認養後，即於4月26日表示欲退養，僅認養1個月又14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退養，認養人僅需付一萬元罰金，而被上訴人認養1個月又14日退養，卻需付十萬元罰金，違約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5,000元，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原審判決依系爭契約文義及目的，認定被上訴人違約，應給付違約金15,000元，尚無不合，上訴人之主張，委不足取。
　4.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空言主張上訴人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額應予駁回云云，亦不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自屬無據。　
　㈢上訴人請求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於法有據，並無酌減律師費之適用：
　1.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如因本協議書內容而有爭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院，敗訴或有過失之一方亦應負擔他方一切損失賠償，包括訴訟、律師、車資費用及精神賠償等在內。」（原審卷第12頁）。而被上訴人有違約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之一方（可歸責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又上訴人因本件訴訟支出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有律師事務所請款單及律師費匯款紀錄影本在卷可佐(原審卷第21頁、第9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又按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法院酌定之。前項及第466條之3第1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定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第585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或審判長得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又法院或審判長依第51條、第374條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時，亦得斟酌情形選任律師為之，其律師之酬金，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爰於第1項明定之，俾利適用；前項訴訟代理人、特別代理人並非當事人所選任，又第三審上訴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其律師之酬金均應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依本章第三節之規定定其負擔，為使上述法院或審判長選任律師之酬金，及當事人於第三審選任律師之酬金公平合理，應由司法院根據社會經濟狀況，並參酌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意見，就上開選任律師酬金之支給、給付方法，及其最高限額，統一訂定標準，爰規定第2項。是可知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項規定係法院或審判長酌定律師酬金之法律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則為制定「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之授權依據，而本件並無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之情形，與此規定之適用顯然無涉。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對於法律扶助案件，給付扶助律師酬金計付辦法之規定，本件並非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案件，尚難以此作為一般案件當事人委任律師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用為60,000元，與一般行情相當，又此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並非違約金之約定，上訴人得按實際支出金額請求，以填補損害，本院並無裁量之餘地。是以，原審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酌定訴訟費用為20,000元，核屬無據，顯有未洽。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核屬有過失之一方，依系爭契約第20條，自應負擔上訴人支出之律師費用，
　　被上訴人空言主張上訴人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律師費用應予駁回云云，亦不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亦屬無據。
　㈣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為有理由：
　　本件被上訴人有前揭違約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其係有過失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而上訴人主張其於本件訴訟支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亦有請款單、收據及匯款紀錄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51頁)。是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依系爭契約第20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被上訴人請求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再主張係自行將系爭貓咪交付「愛媽」照顧，上訴人亦未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上訴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應與免除或減輕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8款約定：「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需立即通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絕不棄養。」，核其文義，係指被上訴人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系爭貓咪，需立即通知上訴人，並兩造共同為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被上訴人不得將領養之貓咪棄養。然本件係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要退養，由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系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照顧，已如前述，且被上訴人亦自承並未與上訴人一起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愛媽是上訴人找的，是暫時寄放到上訴人指定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90-91頁)。足證，被上訴人是向上訴人表示退養，由上訴人找到暫時寄放處所，兩造並未共同為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核與系爭契約第8條無涉。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8條，上訴人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免除或減輕違約金及律師費云云，容有誤會，自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有退養系爭貓咪之違約事實，堪以認定。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17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5,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過高應予酌減。又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乃損害賠償之請求，非屬違約金之約定，原審以案件繁雜程度酌定為20,000元，容有未洽，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故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金額共75,000元(計算式：15,000元＋60,000元＝75,000元)本息，除原審判准之35,000元本息外，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0,000元及自114年6月10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本息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核屬正當，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其餘上訴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擴張之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葉南君
　　　　　　　　　　　　　　　　　　法　官　柯月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雅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2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佳君  

訴訟代理人  許洋頊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俊頡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認養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4日

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簡字第6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

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40

,00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60

,000元（擴張之訴部分）。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46，餘由上

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含擴張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4，餘由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

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

    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

    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

    訴人(下逕稱上訴人)對於第一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雖於其上訴期

    間屆滿後之民國114年12月19日始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

    訴（本院卷第77-81頁），惟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

    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

    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00元

    、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合計16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5,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於本院擴張請求上訴人應

    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上開規定，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愛心認養協議書（下

    稱系爭契約），並於同日由上訴人交付黑貓乙隻(下稱系爭

    貓咪)予被上訴人，嗣於114年4月2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

    示欲退養系爭貓咪，並將系爭貓咪送至上訴人指定之處所(

    即暱稱「愛媽」之人所在處所)，按系爭契約第17條，被上

    訴人未滿兩個月恣意退養系爭貓咪，屬過失違約之一方，應

    依系爭契約給付上訴人100,000元罰金，復依系爭契約第20

    條，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而有爭訟，被上訴人

    應負擔上訴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所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

    用60,000元。

　㈡上訴人未因被上訴人認養系爭貓咪而受有利益，甚至自費為

    系爭貓咪進行血檢及施打疫苗，然被上訴人恣意違約退養系

    爭貓咪，並且拒絕上訴人提議之違約金替代方案，益證被上

    訴人違約情節重大，原審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至15,00

    0元，實有過低之疏誤，故非相當。且兩造於約定系爭契約

    第17條時，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

    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0,000元違約金，原審

    違反兩造上開系爭契約酌減。退步言，縱應酌減，應酌減為

    50,000元。

　㈢系爭契約第20條明文「損失賠償」而非罰金或違約金，故此

    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

    上訴人於原審支付之律師費60,000元，被上訴人應全額負擔

    。本件不適用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

    第4條第1項、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

    法，且本件訴訟代理人並非是由法院選任擔任上訴人的訴訟

    代理人，上訴人確實已經匯款1、2審各60,000元律師費，又

    無其他酌減律師費之法律依據，原審酌定本件訴訟費用20,0

    00元，並非適法。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而提起上訴，依系爭

    契約第20條約定，被上訴人仍應賠償此部分損害，並擴張起

    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

    00元。

　㈣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目的，係為禁止被上訴人任意棄養，以

    免系爭貓咪再度流落街頭，故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義務主

    體乃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之效力。上訴人為系爭貓咪

    尋得認養人，且未擴大被上訴人違約所生之損害，故無民法

    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聲稱上訴人本案起訴有權利

    濫用云云，均非事實，上訴人概予否認，應由被上訴人負舉

    證責任。

　㈤並上訴聲明：

　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

    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2.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25,000元，及自1

    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3.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0,000元。

　㈥並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答辯陳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將系爭貓咪暫時寄放於上訴人所安排指定的「愛

    媽」，並非退養或棄養，退養是指退回上訴人的處所。

　㈡依系爭契約第8款：「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需立即通

    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絕不棄養。」，

    縱使鈞院認為被上訴人是退養系爭貓咪之行為，被上訴人自

    行將貓咪交付第三人認養，上訴人並無履行系爭契約第8條

    之情形，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上開

    約定，為原審判決所未察。為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有

    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等

    請求金額，應與免除或減輕。

　㈢另依本院112年度嘉簡字第557號民事判決、113年度簡上字第

    8號民事判決，可知上訴人顯然有透過訴訟手段，取得高額

    賠償金額之情形，並無其所稱為貓咪日後可獲得完善照顧為

    目的之情形，具有權利濫用之情，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

    額，應予駁回。

　㈣並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㈤並附帶上訴聲明：

　1.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

　2.第一項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於同日

    自上訴人處帶回系爭貓咪，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傳LI

    NE告知上訴人「可能要退養了」，上訴人告知將系爭貓咪送

    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

    」等情，有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在卷

    可佐（原審卷第11-19頁），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

    真實。

　㈡被上訴人退養系爭貓咪，上訴人得請求之違約金為15,000元

    ：

　1.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

    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

    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易言之，所謂「探求當事人

    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

    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

    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

    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

    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

    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106 年

    度台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棄養或退養，認養人

    需付一萬元罰金；認養一個月～一年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

    付十萬元罰金；認養一年後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二十萬

    元罰金。如貓為生病或受傷狀態，認養人需另外醫療費用。

    」（原審卷第12頁）。系爭契約所謂「退養」，係指將領養

    之貓咪退還給出養人，至退還後由出養人自行照顧或委由他

    人照顧，自所不問。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卷

    第17頁），被上訴人於4月26日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可能要

    退養」等語，經上訴人同意後，依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系

    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

    即「愛媽」照顧，被上訴人所為即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退養

    行為，是被上訴人辯稱其非退養，而是暫時寄放在「愛媽」

    處云云，自無足採。

　3.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2條定明有明文。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

    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

    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

    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

    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

    。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第17條，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

    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

    0,000元違約金，原審違反兩造系爭契約酌減云云。然查，

    系爭契約第17條之目的，係透過上訴人替流浪貓找尋合適之

    照顧者，使認養人能妥善照顧流浪貓，並約束認養人能夠履

    行相關義務，避免不當處置流浪貓而危害動物之健康或生命

    ，實現我國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而非不當增加認養人額

    外之經濟上負擔，若認違約一個月即應給付違約金10萬元，

    無異給予送養人過度之經濟上利益，有違反送養流浪貓之公

    益本質及簽訂系爭契約之目的。且此約定係隨認養期間越長

    而遞增違約金之數額，惟其中就領養1個月至1年期間退養者

    ，並未區分實際認養期間，一律均處罰10萬元之違約金，亦

    有失公允，本院認領養期間在1個月至1年退養者，應依期間

    長短按比例計算違約金，始為公平妥當。審酌被上訴人自11

    4年3月13日認養後，即於4月26日表示欲退養，僅認養1個月

    又14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退養，認養人

    僅需付一萬元罰金，而被上訴人認養1個月又14日退養，卻

    需付十萬元罰金，違約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5,000元，逾

    此範圍，為無理由。原審判決依系爭契約文義及目的，認定

    被上訴人違約，應給付違約金15,000元，尚無不合，上訴人

    之主張，委不足取。

　4.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空言主張上訴人

    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額應予駁回云云，亦不

    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

    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自屬無據。　

　㈢上訴人請求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於法有據，並無

    酌減律師費之適用：

　1.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如因本協議書內容而有爭訟，雙方

    同意以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院，敗訴或有過失之一

    方亦應負擔他方一切損失賠償，包括訴訟、律師、車資費用

    及精神賠償等在內。」（原審卷第12頁）。而被上訴人有違

    約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之一

    方（可歸責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

    又上訴人因本件訴訟支出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有

    律師事務所請款單及律師費匯款紀錄影本在卷可佐(原審卷

    第21頁、第9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此部

    分請求，自屬有據。

　2.又按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

    理人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法院酌定之。前項及

    第466條之3第1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定其

    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

    會等意見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2項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第5

    85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或審判長得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又法院或審判長依第51條、第374條之規定為當

    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時，亦得斟酌情形選任律師為之，其律

    師之酬金，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爰於第1項明定之，

    俾利適用；前項訴訟代理人、特別代理人並非當事人所選任

    ，又第三審上訴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其律師之酬金均應作

    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依本章第三節之規定定其負擔，為使上

    述法院或審判長選任律師之酬金，及當事人於第三審選任律

    師之酬金公平合理，應由司法院根據社會經濟狀況，並參酌

    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意見，就上開選任

    律師酬金之支給、給付方法，及其最高限額，統一訂定標準

    ，爰規定第2項。是可知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項規定係

    法院或審判長酌定律師酬金之法律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則

    為制定「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之

    授權依據，而本件並無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

    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之情形，與此規定之適

    用顯然無涉。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

    辦法，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對於法律扶助案件，給

    付扶助律師酬金計付辦法之規定，本件並非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法律扶助案件，尚難以此作為一般案件當事人委任

    律師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用為60,000元

    ，與一般行情相當，又此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

    ，並非違約金之約定，上訴人得按實際支出金額請求，以填

    補損害，本院並無裁量之餘地。是以，原審依法院選任律師

    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酌定訴訟費用為20,000元，核屬無

    據，顯有未洽。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審律師費

    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核屬有過失之一

    方，依系爭契約第20條，自應負擔上訴人支出之律師費用，

　　被上訴人空言主張上訴人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律師費用

    應予駁回云云，亦不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

    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亦屬無據。

　㈣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

    0,000元，為有理由：

　　本件被上訴人有前揭違約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其

    係有過失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而上

    訴人主張其於本件訴訟支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

    亦有請款單、收據及匯款紀錄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5

    1頁)。是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依系爭契約第20條，請求被

    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而被上訴人請求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再主張係自行將系爭貓咪交付「愛媽」照顧，上訴

    人亦未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系爭契

    約第8條之約定，上訴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

    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應與免除或減輕云云，為上訴人所

    否認。查，系爭契約第8款約定：「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

    ，本人需立即通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

    絕不棄養。」，核其文義，係指被上訴人因任何原因無法續

    養系爭貓咪，需立即通知上訴人，並兩造共同為系爭貓咪找

    到新的認養家庭，被上訴人不得將領養之貓咪棄養。然本件

    係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要退養，由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

    系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

    )即「愛媽」照顧，已如前述，且被上訴人亦自承並未與上

    訴人一起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愛媽是上訴人找的，是暫時寄

    放到上訴人指定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90-91頁)。足證，被

    上訴人是向上訴人表示退養，由上訴人找到暫時寄放處所，

    兩造並未共同為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核與系爭契約

    第8條無涉。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8條，上訴人與有過

    失，應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免除或減輕違約金及律師費

    云云，容有誤會，自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有退養系爭貓咪之違約事實，堪以認定

    。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17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5,0

    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過高應予酌減。又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乃損害賠償之

    請求，非屬違約金之約定，原審以案件繁雜程度酌定為20,0

    00元，容有未洽，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

    審律師費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故上訴人得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金額共75,000元(計算式：15,000元＋60,000

    元＝75,000元)本息，除原審判准之35,000元本息外，上訴人

    得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0,000元及自114年6月10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本息之請求，自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核屬正當，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其餘上訴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至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

    律師費用60,00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附

    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上訴人擴張之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

    450條、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葉南君

　　　　　　　　　　　　　　　　　　法　官　柯月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雅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2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佳君  

訴訟代理人  許洋頊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俊頡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認養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4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簡字第60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4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新臺幣60,000元（擴張之訴部分）。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46，餘由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負擔；第二審(含擴張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4，餘由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對於第一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雖於其上訴期間屆滿後之民國114年12月19日始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本院卷第77-81頁），惟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合計16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5,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於本院擴張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愛心認養協議書（下稱系爭契約），並於同日由上訴人交付黑貓乙隻(下稱系爭貓咪)予被上訴人，嗣於114年4月2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欲退養系爭貓咪，並將系爭貓咪送至上訴人指定之處所(即暱稱「愛媽」之人所在處所)，按系爭契約第17條，被上訴人未滿兩個月恣意退養系爭貓咪，屬過失違約之一方，應依系爭契約給付上訴人100,000元罰金，復依系爭契約第20條，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而有爭訟，被上訴人應負擔上訴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所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

　㈡上訴人未因被上訴人認養系爭貓咪而受有利益，甚至自費為系爭貓咪進行血檢及施打疫苗，然被上訴人恣意違約退養系爭貓咪，並且拒絕上訴人提議之違約金替代方案，益證被上訴人違約情節重大，原審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至15,000元，實有過低之疏誤，故非相當。且兩造於約定系爭契約第17條時，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0,000元違約金，原審違反兩造上開系爭契約酌減。退步言，縱應酌減，應酌減為50,000元。

　㈢系爭契約第20條明文「損失賠償」而非罰金或違約金，故此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上訴人於原審支付之律師費60,000元，被上訴人應全額負擔。本件不適用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條第1項、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且本件訴訟代理人並非是由法院選任擔任上訴人的訴訟代理人，上訴人確實已經匯款1、2審各60,000元律師費，又無其他酌減律師費之法律依據，原審酌定本件訴訟費用20,000元，並非適法。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而提起上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被上訴人仍應賠償此部分損害，並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

　㈣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目的，係為禁止被上訴人任意棄養，以免系爭貓咪再度流落街頭，故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義務主體乃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之效力。上訴人為系爭貓咪尋得認養人，且未擴大被上訴人違約所生之損害，故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聲稱上訴人本案起訴有權利濫用云云，均非事實，上訴人概予否認，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

　㈤並上訴聲明：

　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2.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25,000元，及自114年6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3.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0,000元。

　㈥並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之書狀及陳述外，並答辯陳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是將系爭貓咪暫時寄放於上訴人所安排指定的「愛媽」，並非退養或棄養，退養是指退回上訴人的處所。

　㈡依系爭契約第8款：「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需立即通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絕不棄養。」，縱使鈞院認為被上訴人是退養系爭貓咪之行為，被上訴人自行將貓咪交付第三人認養，上訴人並無履行系爭契約第8條之情形，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上開約定，為原審判決所未察。為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等請求金額，應與免除或減輕。

　㈢另依本院112年度嘉簡字第557號民事判決、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可知上訴人顯然有透過訴訟手段，取得高額賠償金額之情形，並無其所稱為貓咪日後可獲得完善照顧為目的之情形，具有權利濫用之情，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額，應予駁回。

　㈣並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㈤並附帶上訴聲明：

　1.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

　2.第一項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13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於同日自上訴人處帶回系爭貓咪，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傳LINE告知上訴人「可能要退養了」，上訴人告知將系爭貓咪送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等情，有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1-19頁），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退養系爭貓咪，上訴人得請求之違約金為15,000元：

　1.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易言之，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一萬元罰金；認養一個月～一年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十萬元罰金；認養一年後棄養或退養，認養人需付二十萬元罰金。如貓為生病或受傷狀態，認養人需另外醫療費用。」（原審卷第12頁）。系爭契約所謂「退養」，係指將領養之貓咪退還給出養人，至退還後由出養人自行照顧或委由他人照顧，自所不問。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卷第17頁），被上訴人於4月26日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可能要退養」等語，經上訴人同意後，依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系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照顧，被上訴人所為即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退養行為，是被上訴人辯稱其非退養，而是暫時寄放在「愛媽」處云云，自無足採。

　3.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明有明文。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第17條，已針對認養期間區分應負擔之違約金額度，被上訴人退養貓咪時，已可預見應給付100,000元違約金，原審違反兩造系爭契約酌減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17條之目的，係透過上訴人替流浪貓找尋合適之照顧者，使認養人能妥善照顧流浪貓，並約束認養人能夠履行相關義務，避免不當處置流浪貓而危害動物之健康或生命，實現我國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而非不當增加認養人額外之經濟上負擔，若認違約一個月即應給付違約金10萬元，無異給予送養人過度之經濟上利益，有違反送養流浪貓之公益本質及簽訂系爭契約之目的。且此約定係隨認養期間越長而遞增違約金之數額，惟其中就領養1個月至1年期間退養者，並未區分實際認養期間，一律均處罰10萬元之違約金，亦有失公允，本院認領養期間在1個月至1年退養者，應依期間長短按比例計算違約金，始為公平妥當。審酌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13日認養後，即於4月26日表示欲退養，僅認養1個月又14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認養一個月內退養，認養人僅需付一萬元罰金，而被上訴人認養1個月又14日退養，卻需付十萬元罰金，違約金顯屬過高，應酌減為15,000元，逾此範圍，為無理由。原審判決依系爭契約文義及目的，認定被上訴人違約，應給付違約金15,000元，尚無不合，上訴人之主張，委不足取。

　4.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空言主張上訴人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損害賠償金額應予駁回云云，亦不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自屬無據。　

　㈢上訴人請求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於法有據，並無酌減律師費之適用：

　1.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如因本協議書內容而有爭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院，敗訴或有過失之一方亦應負擔他方一切損失賠償，包括訴訟、律師、車資費用及精神賠償等在內。」（原審卷第12頁）。而被上訴人有違約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之一方（可歸責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又上訴人因本件訴訟支出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有律師事務所請款單及律師費匯款紀錄影本在卷可佐(原審卷第21頁、第9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又按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法院酌定之。前項及第466條之3第1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定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第585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或審判長得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又法院或審判長依第51條、第374條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時，亦得斟酌情形選任律師為之，其律師之酬金，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爰於第1項明定之，俾利適用；前項訴訟代理人、特別代理人並非當事人所選任，又第三審上訴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其律師之酬金均應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依本章第三節之規定定其負擔，為使上述法院或審判長選任律師之酬金，及當事人於第三審選任律師之酬金公平合理，應由司法院根據社會經濟狀況，並參酌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意見，就上開選任律師酬金之支給、給付方法，及其最高限額，統一訂定標準，爰規定第2項。是可知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1項規定係法院或審判長酌定律師酬金之法律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則為制定「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之授權依據，而本件並無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之情形，與此規定之適用顯然無涉。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對於法律扶助案件，給付扶助律師酬金計付辦法之規定，本件並非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案件，尚難以此作為一般案件當事人委任律師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支付之第一審律師費用為60,000元，與一般行情相當，又此項律師費用之約定屬損害賠償性質，並非違約金之約定，上訴人得按實際支出金額請求，以填補損害，本院並無裁量之餘地。是以，原審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酌定訴訟費用為20,000元，核屬無據，顯有未洽。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已如前述，核屬有過失之一方，依系爭契約第20條，自應負擔上訴人支出之律師費用，

　　被上訴人空言主張上訴人權利濫用，上訴人之主張律師費用應予駁回云云，亦不足採。其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亦屬無據。

　㈣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為有理由：

　　本件被上訴人有前揭違約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其係有過失之一方，應負擔上訴人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而上訴人主張其於本件訴訟支出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一節，亦有請款單、收據及匯款紀錄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51頁)。是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依系爭契約第20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被上訴人請求駁回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再主張係自行將系爭貓咪交付「愛媽」照顧，上訴人亦未共同替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顯然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之約定，上訴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主張違約金及相關律師費應與免除或減輕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8款約定：「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需立即通知認養人，並共同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絕不棄養。」，核其文義，係指被上訴人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系爭貓咪，需立即通知上訴人，並兩造共同為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被上訴人不得將領養之貓咪棄養。然本件係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要退養，由上訴人指示被上訴人將系爭貓咪送交至嘉義縣○○鄉○○村○○路000巷00號給黑貓(淑娟)即「愛媽」照顧，已如前述，且被上訴人亦自承並未與上訴人一起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愛媽是上訴人找的，是暫時寄放到上訴人指定的地方等語(本院卷第90-91頁)。足證，被上訴人是向上訴人表示退養，由上訴人找到暫時寄放處所，兩造並未共同為系爭貓咪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核與系爭契約第8條無涉。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8條，上訴人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之規定，免除或減輕違約金及律師費云云，容有誤會，自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有退養系爭貓咪之違約事實，堪以認定。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17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5,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過高應予酌減。又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60,000元，乃損害賠償之請求，非屬違約金之約定，原審以案件繁雜程度酌定為20,000元，容有未洽，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第一審律師費用4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故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金額共75,000元(計算式：15,000元＋60,000元＝75,000元)本息，除原審判准之35,000元本息外，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0,000元及自114年6月10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本息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核屬正當，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其餘上訴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上訴人擴張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第二審律師費用60,00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請求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擴張之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葉南君

　　　　　　　　　　　　　　　　　　法　官　柯月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雅雯





